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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依據 

本計畫為確保「國道 1 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環境品質良好，並確切

掌握施工期間對環境之影響程度，針對顯著且重要之環境影響事項進行監測，

其主要目的為： 

（一）定期研提環境監測調查成果，符合追蹤監督之要求。 

（二）環境監測調查成果之異常狀況可適時反應至施工管理，俾利施工管理

單位採取因應對策，降低對環境之不利影響。 

 

2.監測計畫執行期間 

本次執行時程為 112 年 06月份，監測內容包括空氣品質、環境噪音振動

及放流水質等項目。 

 

3.執行監測單位 

本監測計畫，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環檢字第 035號，認證資料

見附錄一)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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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監測工作內容 

1.1 監測情形概述 

本次各監測項目之監測結果簡述於表 1.2-1 中。 

表 1.1-1 環境監測結果摘要表 

監測類別 監測項目 監測結果摘要 因應對策 

空 

氣 

品 

質 

1. 總懸浮微粒 TSP 

2. 懸浮微粒 PM10 
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 

環 

境 

噪 

音 

振 

動 

1.噪音(Leq、Lx、Lmax) 

2.振動(Lvx、Lvmax) 
符合環境音量標準。 - 

放 

流 

水 

質 

1. 水溫 

2. pH值 

3. 懸浮固體 

4. 生化需氧量 

5. 化學需氧量 

6. 真色色度 

符合放流水質標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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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監測計畫概述 

本月執行之環境監測，包括監測類別、項目、地點、頻率、方法及執行

監測單位，以表 1.2-1 示之。 

表 1.2-1 工程環境監測計畫表 

監測 

類別 
監測時間 監測頻率 監測地點 監測項目 監測方法 

空 

氣 

品 

質 

112.06.05~06 
每月一次/ 

每次連續
24 小時 

1.工區周界 1 
2.工區周界 2 

1. TSP 
2. PM10 

1. NIEA A102 
2. NIEA A208 

環 

境 

噪 

音 

振 

動 

112.06.05~06 

112.06.07~08 

每月二次/ 

每次連續
24 小時 

1.工區周界 1 
2.工區周界 2 

1. 環境噪音 
2. 環境振動 

1. NIEA P201 
2. NIEA P204 

放 

流 

水 

質 

112.06.06 每月一次 
1.工區放流口 1 
2.工區放流口 2 

1. 水溫 
2. pH值 
3. 懸浮固體 
4. 生化需氧量 
5. 化學需氧量 
6. 真色色度 

1. NIEA W217 
2. NIEA W424 
3. NIEA W210 
4. NIEA W510 
5. NIEA W517 
6. NIEA W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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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監測位置 

本施工區域位於國道 1 林口交流道，介於新北市林口區及桃園市龜山區

交界，如圖 1.3-1 所示。為了能有效掌控施工對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本計畫空

氣品質及環境噪音振動監測，配合工程調整選定具有代表性之位置進行監測，

放流水質則於工區周界排水口或排水溝採樣。 

 

圖 1.3-1 工程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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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品保/品管作業措施概要 

1.4-1 現場採樣之品保/品管 

為確保本監測計畫監測數據品質，除了在樣品檢測分析過程中執行品保

品管作業外，更應注意樣品之採集、輸送及保存作業中所有步驟是否依據標

準作業程序進行，惟有採集正確且不受污染或變質之樣品，其檢測結果方能

代表受測環境的真實值。為達上述目的，採樣作業流程圖（圖 1.4-1）提供採

樣人員從採樣作業開始至樣品送達實驗室接收為止之採樣標準作業程序。 

 

圖 1.4-1 採樣作業流程圖  

業務人員製作採樣計畫書(行政需求單/工作要求單) 

列印採樣記錄表及樣品標籤交予採樣監測人員 

 

準備採樣器材/儀器 

 

檢查工務車狀況 

 

至採樣現場 

 

聯絡客戶/承辦人至採樣位置 

 

執行採樣 

※依照標準作業程序採集適量具代表性樣品及使用正確保存容器 

※添加保存試劑 

※適當保存樣品 

※儀器校正－執行現場檢測項目 

※填寫－1.採樣記錄表 

2.樣品標籤及封條 

3.水質採樣各式儀器使用及校正記錄表 

4.現場採樣保證書 

 

將樣品攜回檢驗室 

 

將樣品放入樣品貯存4℃冷藏櫃或樣品待收樣區 

(注意樣品保存期限) 

利用條碼機將樣品讀入電腦執行交樣 

 

將相關記錄表繳交至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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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監測計畫監測項目有空氣品質、環境音量振動及放流水質等，需現場

量測項目須在採樣現場使用各分析儀器，依規定之標準操作程序即刻分析。 

在監測作業上除遵照環保署所公告之標準方法進行外，並依照表 1.4-1之

採樣作業準則及表 1.4-2 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注意事項進行採樣工作。本工作進

行前均先行將空氣品質監測儀器、噪音、振動儀器校正完畢，並於採樣當日

至指定監測點進行各項監測工作。 

表 1.4-1 採樣作業準則 

採樣項目 作業準則 

空氣品質 
1. 監測站宜尋找空曠地點，附近儘可能遠離建築物及樹林。 

2. 須有便利之電源供應及容量應符合需要。 

環境噪音 

1. 測定高度：聲音感應器置於離地或樓板 1.2~1.5 公尺之間。 

2. 測量地點： 

(1) 測量地點在室外者，距離周圍建築物 1~2 公尺。 

(2) 道路邊地區：距離道路邊緣 1公尺處。但道路邊有建築物者，應距

離最靠近之建築物牆面線向外 1 公尺以上。 

環境振動 

1. 測定地點： 

(1) 無緩衝物，且踩踏十分堅固之堅硬地點。 

(2) 無傾斜或凹凸之水平面。 

(3) 不受溫度、電氣、磁氣等外圍條件影響之地點。 

放流水水質 

1. 承受水體監測點以選擇施工路段與溪流會合處。 

2. 採集水質混合。以採集穩定混合均勻且具代表性水樣為主。 

3. 採集淨水池內之水樣時，以採集混合均勻，深度為水深之 0.6 倍的

水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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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注意事項-水質採樣 

採樣程序 目的 注意事項 

清洗採樣設備 
洗淨採水器以便採取足夠代表該水

層之水樣。 
須用蒸餾水清洗採樣器。 

採樣 
自水體採取水樣時，應確保水樣化

學性質受干擾的程度至最低。 

在採取對氣體敏感性較高

之項目時，宜避免有氣泡

殘存。 

過濾與保存 

欲測定水中溶解物質必須先經過

濾，且應儘速於採樣後進行，此步

驟可視為樣品保存方式之一。而樣

品保存則是為避免水樣在分析前變

質（如揮發、反應、吸附、光解

等）。 

依各分析項目添加適當之

保存試劑及使用清淨之容

器保存樣品。 

現場測定 
為確保取出樣品為具代表性一些指

標於取樣後應儘速分析。 

pH 值應於現場立即進行分

析。 

樣品保存與運輸 

樣品分析前應依樣品保存方式，予

以保存，裨使化學性質變化減至最

小。 

需遵照環保署所公告之樣

品保存方法與時間，在限

定時間內將樣品送達實驗

室進行分析。 

參考資料：環境樣品採集及保存作業指引(NIEA-PA102) 九十三年十月四日環署檢字第 0930072069B 號公告修

正。 

表 1.4-2 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注意事項-噪音監測(續 1)

採樣程序 目的 注意事項 

器材清點 確保器材設備之完整性。 填寫儀器使用紀錄表。 

確定音位校正有效期 保證監測數據標準可追溯性。 檢查儀器校正資料。 

現場架設 完成設備組裝。 

1. 依現勘選定之測點進行監

測，並依噪音管制規定之

準則來架設。 

2. 接上電源將噪音計調整高

度至 1.2 m ~ 1.7 m。 

電子式校正 確保儀器之穩定性。 

利用 NL-18、NL-31、NL-32

內設電子訊號，由內部資料

蒐集系統讀取反應值。 

儀器設定 依計畫需求設定資料輸出模式。 
噪音採用 A 加權，動特性為

Fast，每秒讀取一筆資料。 

參考資料：環境樣品採集及保存作業指引(NIEA-PA102) 九十三年十月四日環署檢字第 0930072069B 號公告修

正。 

 

表 1.4-2 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注意事項-振動監測(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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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程序 目的 注意事項 

器材清點 確保器材設備之完整性。 填寫儀器使用紀錄表。 

確定振動位準校正有效
期 

保證監測數據標準可追溯性。 檢查儀器校正資料。 

現場架設 完成設備組裝。 

1. 依現勘選定之測點進行

監測，並依規定之準則

來架設。 

2. 接上電源將振動計置於

堅硬無傾斜且不受外圍

影響之地點。 

電子式校正 確保儀器之穩定性。 

利用 VM52A 內設電子訊

號，由內部資料蒐集系統

讀取反應值。 

儀器設定 依計畫需求設定資料輸出模式。 測定方向為 Z 軸。 

參考資料：環境樣品採集及保存作業指引(NIEA-PA102) 九十三年十月四日環署檢字第 0930072069B 號公告修

正。 

 

表 1.4-2 採樣至運輸過程中注意事項-空氣監測(續 3) 

採樣程序 目的 注意事項 

現場記錄 
了解採樣當天現場一些可能造成之干

擾。 

必須將氣象資料，周界環

境因子詳加記載。 

穩定/校正 確保分析所得之數據具有代表性。 
使用儀器前必須先經流量

校正 

採樣 
採樣時必須先行開機運轉，避免本身

機件之誤差。 

使用測定前預先開機運轉

至流量穩定，才開始測定

24 小時之值。 

運送空白 
為確保分析結果之正確性，每次均有

一組運送空白樣品。 

以運送空白，瞭解運送過

程之完整性。 

儲存/運送 
避免樣品因儲存時間過久或是運送不

當，造成品質變化。 

依照環保署所公告規定項

目保存方式加以運送保

存，並注意密封時之完整

性。 

參考資料：環境樣品採集及保存作業指引(NIEA-PA102) 九十三年十月四日環署檢字第 0930072069B 號公告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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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分析工作之品保/品管 

各監測項目之分析流程，均依照或參考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檢測方法，

從樣品收樣開始至報告之訂定完成，每一步驟都參照品保/品管作業流程，以

確保實驗室中品保/品管正確無誤，以下分述各測項之注意事項。 

 

一、 空氣品質：在空氣品質採樣方面，粒狀污染物監測均依規定之標準操作

程序即刻進行採樣，並遵照行政院環保署公告之標準方法進行分析，空

氣品質監測中除各項自動監測儀器外，另裝有稀有氣體校正器、風向/風

速/溫濕度計、零氣體產生器及資料收集器等，以用於校正時稀釋標準氣

體、提供零點氣體及測定氣象條件。 

 

二、 環境噪音振動：噪音之監測由監測人員於現場填寫現場記錄表，註明現

場工作情形、監測時程、突發噪音事件並繪製監測地點平面配置圖(或照

片)、噪音源與監測點相關位置圖(或照片)。現場工作表應詳實填寫，避

免以鉛筆記錄，且不可塗改。 

 

三、 放流水質：實驗室的分析品管流程，是建立在統計品管的觀念上；若要

做到一切皆在管制之中絕非易事，因此檢測人員除彼此規範執行品管外，

仍應對所有樣品的檢測，付出相同的關心，以免發生錯誤。實驗室之品

保/品管作業流程圖如圖 1.5-2 所示，而品管分析要求如表 1.5-3 所示。各

品管樣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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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 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環境監測 

1. 檢量線製備：製備檢量線時至少應包括五種不同濃度(不包括空白零點) 

的標準溶液或標準氣體儀器所得的訊號強度相對應標準溶液濃度，繪

成相關線性圖。此線性圖必須以座標曲線方式表示，並標示其座標軸。

利用直線的最小平方差方程式(Least Square Error Equation)可求得一直

線迴歸方程式，並計算其相關係數 r，一般線性相關係數 r≧0.995 (硝

酸鹽氮 r≧0.99)。檢量線最低濃度應接近 10/3倍方法偵測極限。 

2. 空白分析：每批次以不含分析物的水溶液或試劑，依同樣操作程序檢

測，以判定檢測過程是否遭受污染。每十個或每批次(指少於十個)樣

品至少做一個空白分析，一般檢測空白分析值應不大於該檢驗方法偵

測極限值的二倍。重量法之空白樣品分析是以濾紙空重取代，不需另

外檢測單獨空白樣品。利用重量法檢測樣品，每樣品均應重複分析至

少兩次以上。 

3. 查核樣品 (Check sample) 分析：將適當濃度標準品 (不同於配製檢量

線之標準品) 添加於與樣品相似的基質中所配製成之樣品；或直接購

買濃度經確認之樣品，以與標準方法相同之前處理及分析步驟檢測樣

品濃度值，藉此可確定分析結果的準確度。除檢測方法另有規定外，

通常至少每 10個樣品應同時分析一個查核樣品，若每批次樣品數少於

10 個，則每批次應執行一個查核樣品分析。查核樣品分析值以百分回

收率表示。實驗室應記錄查核樣品編號、分析日期、查核樣品濃度值、

查核樣品測定值及回收率。查核樣品濃度參考放流管制濃度或 5 倍定

量極限值。若回收率落於管制極限外，應立即尋找原因，且當日之分

析結果視為不可靠，應在採取修正行動後重新分析。 

4. 重覆分析：指將一樣品等分為二，依相同前處理及分析步驟，針對同

批次中之同一樣品作兩次以上的分析 (含樣品前處理、分析步驟)，藉

此可確定操作程序的精密度。重覆分析之樣品應為可定量之樣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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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法另有規定外，通常至少每 10個樣品應執行一個重覆樣品分析，

若每批次樣品數少於 10個，則每批次應執行一個重覆樣品分析。若無

法執行樣品之重覆分析時至少應執行查核樣品之重覆分析。 

5. 添加標準品分析：為確認樣品中有無基質干擾或所用的檢測方法是否

適當之分析過程，其操作方式為：將樣品等分為二，一部份依樣品前

處理、分析步驟直接分析之，另一部份添加適當濃度之待測物標準溶

液後再依樣品前處理、分析步驟分析。所添加之濃度應在法規管制標

準或與樣品濃度相當。由添加標準品量、未添加樣品及添加樣品之測

定值可計算添加標準品之回收率。藉此可了解檢測方法之樣品之基質

干擾及適用性。除檢測方法另有規定外，通常至少每 10個樣品應同時

執行一個添加樣品分析，若每批次樣品數少於 10個，則每批次應分析

一個添加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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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 

異議 

監測計畫 

採樣設備準備工作清單 

會勘記錄 

採樣計劃表 

  採樣 

採樣記錄 

樣品監管記錄 

現場檢測儀器使用/校正記錄表 

  樣品運送 

 

  樣品接收登錄 

樣品登錄表  

  分析作業管制 

分析工作管制表 

  樣品貯存 

樣品取用記錄 

  樣品分析 

試劑配製記錄 

儀器使用記錄 

儀器校正記錄 

個人工作日誌 

檢驗原始記錄 

分析圖譜 

 檢驗數據整理 

分析結果記錄 

 

 檢驗結果確認 

管制圖 

 檢測報告製作 

檢測報告 

 報告書審核 

 

 報告寄出       

 

     檢測報告、記錄存檔 

 

圖 1.4-2 品保/品管作業流程圖

偵測極限 

檢量線製作 

空白分析 

重覆分析 

查核分析 

添加品分析 

 品管分析 

提出修正措施 

異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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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品管分析要求表 

檢驗項目 

品管要求 

方法偵

測極限 

檢量線製

作 

檢量線確

認 

空白 

分析 

重覆 

分析 

查核樣品

分析 

添加樣

品分析 

pH ＊ ＊ ＊ ＊ ○ ＊ ＊ 

水溫 ＊ ＊ ＊ ＊ ＊ ＊ ＊ 

生化需氧量 ○ ＊ ＊ ＊ ○ ○ ＊ 

化學需氧量 ○ ＊ ＊ ＊ ○ ○ ＊ 

懸浮固體 ○ ＊ ＊ ＊ ○ ＊ ＊ 

真色色度 ○ ＊ ＊ ＊ ○ ○ ＊ 

註：若檢量線的 R 值，重覆分析的差異值，查核樣品的回收率，添加標準品的回收率，落出管制範圍外，則

整批樣品應重新檢驗。○：表有進行該樣試驗。＊：表無進行該樣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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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儀器執行校正項目及頻率 

本計畫執行監測之儀器，均定期之維修校正，維修校正之項目及頻率，

如表 1.4-4 所示。 

表 1.4-4 儀器維修校正情形 

儀器名稱 項目 頻率 一般程度或注意事項 

高量採樣器 

流量查核 每工作日 單點流量查核是否偏離檢量線 

流量校正 

每三個月 定期進行流量校正 

其他 

新機啟用時 

馬達修理、保養或更換碳刷後 

流量計修理、調整或更換 

單點查核時偏離檢量線超過 ± 7 ％ 

計時器校正 每一年 
與國家標準時間進行比對 

24 小時誤差不可大於 2 分鐘 

小孔流量計 校正 每一年 使可追溯至環保署品保中心標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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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4 儀器維修校正情形(續) 

儀器名稱 項目 頻率 一般程度或注意事項 

分析天平 

校正 

每工作日 實施內砝碼校正乙次 

每月 測偏載校正 

每年 合格機構人員校正乙次 

維護 
每工作日 水平，秤盤清理，溫濕度，刮勺 

每週 秤盤內部清理 

pH計 校正 每工作日 程序如 IMS-0017 

純水製造器 校正 每月 
按下17MQ-CHECK-ADJ鍵正常指示值是17

±0.5 

烘箱 校正：溫度 每季 程序如 IMS-0028 

溫度計 校正：溫度 

每季 合格機構人員校正乙次 

每年 
經校正合格之溫度計，每年應以冰點檢核

之 

聲音校正器 校正 每一年 送至電子量測中心校正 

噪音計 

校正 每工作日 內部電子式校正 

檢定 每二年 送至電子量測中心檢定 

維護 每工作日 使用後清潔並置於乾燥箱中 

標準振動源 校正 每一年 送至工研院量測中心校正 

振動計 

校正 每工作日 內部電子式校正 

外部檢定 每二年 送至工研院量測中心校正 

維護 每工作日 使用後清潔並置於乾燥箱中 

風向風速計 校正 每一年 送至中央氣象局校正 

去離子水製造器 
校正：導電度 每日 測試導電度值 

維護：清潔 每月 更換 RO 

恆溫箱 校正：溫度 每日 以經校正過之溫度計，浸於水浴讀取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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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本計畫檢測之分析項目、分析方法及儀器之偵測極限，如下表 1.4-5所示，

而表 1.4-6 為水質檢測之品質要求與方法偵測極限。 

表 1.4-5 環境監測方法及偵測極限 

分析項目 檢測方法 偵測極限 

TSP NIEA A102 1 μg/m3 

PM10 NIEA A208 1 μg/m3 

噪音 NIEA P201 30 dB(A) 

振動 NIEA P204 30 dB 

 

表 1.4-6 水質檢測之品質要求與方法偵測極限 

檢驗項目 

重覆分析 準確性 
方法偵測 

極限 

檢測 

方法 差異百分比

(％) 

品管樣品

回收率(%) 

添加分析

回收率(%) 

溫度 － － － － NIEA W217 

pH － － － － NIEA W424 

真色色度 ≦20 100±20 － 25 NIEA W223 

生化需氧量 ≦20 100±15 － 1.0 mg/L NIEA W510 

化學需氧量 ≦20 100±15 － 3.2 mg/L NIEA W517 

懸浮固體 ≦10 － － 1.0 mg/L NIEA W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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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數據處理原則 

一、數據表示：所有原始數據填寫及檢驗記錄表上之計算都以有效數字表示，

並依歸整法進位。檢驗員分析所得之各種數據，運算分析必

須採用四則運算，若多組數據時，採 Q-Test 取捨數據。 

有效數字： 

在物理、化學之測量中，測值與真實值間多少都有些不同，此差異

稱之為誤差，對每一觀測值所得之最大誤差即稱為此量測之不準度或絕

對不準度。 

通常為方便計算，將不準度略去，而以一個正確數字後加一位未確

定數字之組成來表示觀測值，此種表示法稱之為有效數字法。 

 

實驗室採用四則運算計算，舉例說明如下： 

A.  進位：四捨六入五成雙 

例：0.455 → 0.46                  0.443 → 0.44 

B.  估計值視為有效數字 

例：0.0025 → 二位               13.20 → 四位 

C.  以指數符號克服“０”的困擾 

例：130000 → ？位              1.30x105 → 三位 

D.  作加減時，以最小位數為準 

例：120.05 + 10.1 + 56.323 = 186.473 → 以 186.5 表示 

E.  作乘除時，以最小位數之有效位數表示 

例：2.4 x 0.452 / 100.0 = 0.0108 = 0.011 → 二位 

F.  作加乘時，以最小位數之有效位數表示 

例：(1256 x 12.2) + 125 = 1.53 x 104 + 125 = 1.54 x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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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取捨： 

對於數據之取捨，實驗室規定採用 Q-Test，其計算及舉例如下： 

Q=│可疑數據 － 最靠近可疑數據之數值│/ （數據最大者 － 數據最小者） 

可信範圍為 95％的 Q 臨界值 （Q Critical value） 

點  數 Q Crit 點  數 Q Crit 

3 0.970 7 0.570 

4 0.831 8 0.524 

5 0.717 9 0.492 

6 0.621 10 0.464 

當 Q 大於 Q Crit 時，表該可疑數據可捨棄；相反 Q 小於 Q Crit 時，表該可疑

數據可保留。 

 

例A. 測一樣品，得一組量測值如下：0.403，0.410，0.401，0.380 

則可疑數據 0.380 是否應捨棄？ 

Q=│0.380-0.401│/(0.410-0.380)=0.021/0.03=0.7 

由上表中，當點數為 4，Q Crit=0.831 

Q<Q Crit 表示 0.380 不可捨棄，應予保留。 

 

例B. 若測另一樣品，得一組量測值如下： 

0.403，0.410，0.401，0.380，0.400，0.413，0.411 

則可疑數據 0.380 是否應捨棄？ 

Q=│0.380-0.400│/(0.413-0.380)=0.606 

由上表中，當點數為 7，Q Crit=0.570 

Q>Q Crit 表示 0.380 在 95％可信度下，應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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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監測結果數據分析 

工程於施工過程中都無法避免對周圍環境產生不等程度之影響。本計畫

部分環境因子，可能受工程開發而產生影響，惟經由適切之環境保護對策將

可使其影響降至最低。本監測計畫監測項目包括：空氣品質、環境音量振動

及放流水水質。茲就本次各項調查結果分述彙整於下列各節。 

 

2.1 空氣品質監測 

本計畫於工區周界適當地點進行空氣監測，監測頻率為每月一次，本月

各點位監測結果如表 2.1-1 所示；空氣品質標準係依據環保署於 109 年 9 月 18

日環署空字第 1091159220 號令修正發佈公告之標準。 

本次測點位於工務所旁，鄰近交通車流廢氣及揚塵為主要污染來源，監

測結果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表 2.1-1 空氣品質監測結果 

項目 

 

地點/時間  

總懸浮微粒(TSP) 

(g/m3) 

懸浮微粒(PM10) 

(g/m3) 

法規標準 - 100 

工區周界 1 

(工務所內) 
112.06.05~06 42 34 

工區周界 2 

(工務所警衛室旁) 
112.06.05~06 60 50 

註：1.上述空氣法規限值係依據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環署空字第 1091159220 號令修正發布。 

2.“ - ”表示目前無標準值，“ * ”表示測值超出標準值。 



 

20 

 

國道 1 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環境監測 

2.2 環境噪音振動 

本計畫環境噪音振動於工區周界每月進行二次監測，工區位屬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之高速公路用地(新北市部分係依據新北府環空字第 11006560722 號

公告；桃園市部分則依據桃園市政府府環噪字第 1100078212 號公告)，屬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音量標準可參見表 2.2-1。 

表 2.2-1 道路交通噪音環境音量標準 

時段  

 噪音管制區 

均能音量(Leq, dB(A)) 

日間 晚間 夜間 

第一類或第二類管制區內 

緊鄰未滿八公尺之道路 
71 69 63 

第一類或第二類管制區內 

緊鄰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74 70 67 

第三類或第四類管制區 

內緊鄰未滿八公尺之道路 
74 73 69 

第三類或第四類管制區 

內緊鄰八公尺以上之道路 
76 75 72 

1. 時段區分： 

（一）日間：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指上午六時至晚上八時；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指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 

（二）晚間：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時；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八時至晚上十一

時。 

（三）夜間：第一、二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第三、四類噪音管制區指晚上十一時至翌

日上午七時。 

2. 環境音量標準：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0990006225D  號令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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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噪音監測，各時段音量、振動如表 2.2-3 所示，所有時段噪音測值均

可符合環境音量標準；振動結果顯示 Lv 日及 Lv 夜數值可符合參考基準值。 

 

表 2.2-3 環境噪音振動監測結果表 

測站 日期 

類別dB(A) 類別dB 

L日 L晚 L夜 Lv10 日 Lv10 夜 

第四類管制區標準 76 75 72 70 60 

工區周界1 

(工務所警衛室

外路燈旁) 

112.06.05~06 73.8 72.4 69.6 44.1 39.2 

工區周界2 

(八德路三角公

園大門旁) 

112.06.05~06 67.4 64.2 62.4 30.1 30.0 

工區周界1 

(工務所警衛室

外路燈旁) 

112.06.07~08 73.9 73.0 69.3 43.8 38.9 

工區周界2 

(八德路三角公

園大門旁) 

112.06.07~08 66.8 64.1 61.3 32.4 30.1 

註 1：環境音量標準係依據「噪音管制區畫定作業準則」一般地區音量標準值。 

 2：“ * ”表示超出音量標準。 

 3：振動之基準值係參考日本振動規制法實行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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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 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環境監測 

2.3 放流水水質監測結果 

本計畫之放流水質為每月ㄧ次於工區放流口進行採樣監測，監測項目包

括：溫度、pH 值、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及真色色度。詳細監

測分析結果如表 2.3-1 所示，本月放流水監測結果各測項均可符合標準，將持

續監測。 

 

表 2.3-1 放流水水質監測結果 

項目 

點位 

日期 
水溫 

(℃) 
pH 

生化 

需氧量

(mg/L) 

化學 

需氧量

(mg/L) 

懸浮固體 

(mg/L) 
真色色度 

營建工地放流水標準 註 2 6.0~9.0 30 100 30 300 

工區放流口 1 

(工務所) 
112.06.06 25.3 7.0 <1.0 ND <1.0 <25 

工區放流口 2 

(八德路三角公園) 
112.06.06 25.0 6.8 <1.0 ND <1.0 <25 

註：1. 放流水標準係參考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9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水字第 1080028628號令修正發布。 

2. 放流水水溫標準 5 月~9 月為 38℃；10 月~翌年 4 月為 35℃。 

3. “ * ”為超出法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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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 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環境監測 

第三章 檢討與建議 

3.1 監測結果檢討與因應對策 

3.1-1 監測結果綜合檢討、分析 

一、空氣品質 

本季空氣品質監測結果，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二、環境噪音振動 

本月噪音監測結果，所有時段噪音測值均可符合環境音量標準；振動

結果顯示 Lv 日及 Lv 夜數值可符合參考基準值。 

 

三、放流水 

本月放流水監測結果，可符合放流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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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 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環境監測 

3.1-2 監測結果異常現象因應對策 

本工程應持續加強環境管理工作，以期保持各項監測數值符合相關管制

法規並降低對附近環境之衝擊。各監測項目異常情形及因應對策彙整如表 3.1-

1。 

表 3.1-1 各監測項目異常情形及因應對策 

監測項目 異常狀況 因應對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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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1 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環境監測 

3.2 建議事項 

依據本次環境監測結果，整體環境保護措施建議持續執行事項如下： 

1. 土方堆置區及運輸土石車輛應加以覆蓋，而土方物料堆置區亦應經常灑水，

避免粒狀污染物逸散。 

2. 加強施工區附近人行道及街道清掃沖洗、灑水以防止灰塵逸散，天候晴朗

時視情況增加灑水頻率。 

3. 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定期保養，以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排放。 

4. 積極宣導工區之進出車輛不超速、不超載，並做好路面保養，減少路面坑

洞，以降低環境噪音及振動。 

5. 採用低噪音施工機具，定期保養機具，並且加強施工機具之使用規劃，避

免多種重型機具同時施工使用，以免造成噪音加成之情形發生。 

6. 定期清理沉砂池，若因施工項目造成水質惡化或不穩定之情況發生，須加

強清理沉砂池或加入藥劑作用，以確保放流水水質良好。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道 1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 

 

 

When You Need To be Sure  

  
監測項目：空氣品質 

監測日期：2023.06.05~06 

監測地點：工區周界 1 

監測項目：空氣品質 

監測日期：2023.06.05~06 

監測地點：工區周界 2 

  
監測項目：環境噪音振動 

監測日期：2023.06.05~06 

監測地點：工區周界 1 

監測項目：環境噪音振動 

監測日期：2023.06.05~06 

監測地點：工區周界 2 

  
監測項目：環境噪音振動 

監測日期：2023.06.07~08 

監測地點：工區周界 1 

監測項目：環境噪音振動 

監測日期：2023.06.07~08 

監測地點：工區周界 2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道 1號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 

 

 

When You Need To be Sure  

  
監測項目：放流水質 

監測日期：2023.06.06 

監測地點：工區放流口 1 

監測項目：放流水質 

監測日期：2023.06.06 

監測地點：工區放流口 2 

 


